招标选题研究方向序号：                
2019年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苏州分院
苏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
投标评审书
课题名称                            
责任单位                            
课题负责人                          
填表日期                            
2019年9月制

填  表  说  明
1．封面“招标选题研究方向序号”填写《招标公告》发布的选题指南研究方向序号（阿拉伯数字）；“课题名称”按招标选题研究范围拟定，自选课题不予受理；“课题负责人”限填1人；“责任单位”按部门公章填写全称。
2.投标书填写要简洁、规范、准确、清晰，不加附件。各栏除特别规定外，均可以自行加行、加页，请注意保持页面连续性和完整性。其他注意事项，详见各表填写参考提示。
3.本表所列经费单位，一律为万元。
4．本投标书须报送纸质文本一式2份，电子版1份。请用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成册。
5．投标书经责任单位审核盖章后，于2019年10月10日前报送。报送部门：人文社科处社会服务办公室；通讯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苏州大学本部子实堂207（邮编：215006）；联系电话0512-65228625，电子邮件：sutt@suda.edu.cn。
课题负责人承诺

一、本人作为课题负责人，对所填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承诺本课题研究坚持政治的严肃性、研究的科学性、学风的规范性，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将遵守学校有关项目管理规定，自觉接受项目检查与监督管理。

二、基本要求
1、课题负责人必须如实填写该任务书中所有内容。

2、中标课题须按照课题研究进度进行,中期检查时未完成规定任务三分之一的，即予撤项。

三、成果结项要求
1、课题主要完成形式为1篇决策咨询报告或1篇学术论文。其中决策咨询报告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对策建议，一般字数在4000字左右。
2、预期研究成果为决策咨询报告，需市厅级及以上单位采纳或刊发，或者得到市厅级及以上单位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预期研究成果为学术论文，需正式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
四、研究成果须标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苏州分院”或者“苏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

五、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和最终研究成果无知识产权争议。

课题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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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 期 成 果
	· 决策咨询报告              □ 学术论文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1
	预计完成时间
	

	前 期 成 果

	本课题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


	课题设计论证

	1. [选题依据] 本课题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独到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等；
2. [研究内容]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思想或主要观点，研究重点难点等。

3．[思路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总体框架、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等。

4．[预期成果] 本课题预期研究成果、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可另附页，限2000字以内。）



	经费预算表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万元）
	备注

	1
	管理费（3%）
	
	学校按照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到帐总经费扣除仪器代办费、外协费、各类税费后的3%提取。

	2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交流、考察调研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交通、住宿等费用，以及项目研究人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外国专家来华及港澳台专家来内地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的费用。

	3
	数据采集费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调查、访谈、数据购买、数据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购买等支出的费用。

	4
	设备费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购置设备和升级维护、维修现有设备所使用的耗材以及租用外单位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5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图书资料费、印刷费、专用软件购置费、文献检索费、邮寄费、通讯费、互联网服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6
	协作费
	
	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委托合同方以外的第三方承担部分研究与开发工作需要支付的费用。横向科研经费如需支付外单位科研协作费，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协作单位、协作内容及金额。

	7
	专家咨询费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8
	劳务费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费用。领取劳务费的人员须与课题组签订聘用合同。

	9
	绩效或奖励支出
	
	指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发放给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的绩效或立项奖励。合同或预算中有约定绩效或奖励支出比例的，按合同或预算执行；合同或预算中没有约定的，绩效或奖励支出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课题总经费扣除协作费用后的70%。若发放给项目组成员，项目组成员的任务和分工须在合同中有明确体现。

	10
	业务接待费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直接与项目研究相关的接待费。

	11
	仪器代办费
	
	指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为委托单位代购和加工的仪器设备费用。代办仪器设备不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

	12
	其他费用
	
	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如办公用品、低值易耗品，邮电费、快递费等）或合同中另有约定的开支项目。

	13
	附加税
	0
	附加税=增值税×12%。

	14
	增值税费
	0
	如有税费填写此栏，计算公式为：增值税费=经费总额÷1.03×0.03。如无税费填0。

	合计
	1
	

	审核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苏州分院意见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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